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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泽达易盛欺诈发行特别代表人诉讼案

科创板上市公司泽达易盛存在欺诈发行、连续多年财务

造假，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。证监会强化立体化追责，

对公司及责任人予以行政处罚，依法支持投资者追究上市公

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等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。2023年 4月，

上海金融法院对投资者提起的泽达易盛民事诉讼立案。2023

年 7 月，案件转换为特别代表人诉讼。2023 年 12 月，泽达

易盛特别代表人诉讼以诉中调解方式结案，中证中小投资者

服务中心代表 7,195 名适格投资者获 2.85 亿元全额赔偿。该

案是全国首例涉科创板上市公司特别代表人诉讼，也是中国

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，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，被评

为上海金融法院 2023 年度十大典型案例。泽达易盛案充分

发挥特别代表人诉讼“默示加入、明示退出”的制度优势，集

中高效化解群体性纠纷。通过公益机构代表、专业力量支持

以及诉讼费用减免等制度，大幅降低了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

诉讼风险，同时，对于压实相关主体责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

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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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紫晶存储先行赔付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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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摩登大道资金占用案

摩登大道自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发生控股股东

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约 2.4 亿元的情形。2023 年 11 月，投资

者保护机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投服中心）

针对摩登大道资金占用提起股东代位诉讼，代摩登大道诉其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损害公司利益。广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一审判决投服中心胜诉，判令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归还

上市公司占用的资金及利息，三名个人责任人对控股股东占

用的上市公司资金分别在 100%、70%、10%范围内承担连带

赔偿责任。本案对股东代位诉讼与破产清算程序的交叉法律

问题以及个人责任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探索，为投保

机构在破产程序中提起代位诉讼实现了零的突破，依法维护

了上市公司及其全部投资者合法权益。同时，本案有力体现

了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常态化协同机制，以判例的方式切实

引导市场主体规范运作，有效纠治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

乱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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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苏大维格利用交易所互动平台误导性陈述案

2023 年 9 月 14 日，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苏大维格）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（以下简称互

动易）回复投资者关于光刻机的提问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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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*ST 中捷重整中转增股本向中小股东分配案

*ST 中捷因违规担保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在

95,140 万元范围内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。公司计提

预计负债后，净资产为-29,688.22 万元，合并报表货币资金

余额仅 12,171.58 万元。2022 年度公司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

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鉴于*ST 中捷净资产为负以及

2022 年度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

告，*ST中捷股票自 2023年 5月 4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2023 年 5 月，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，2023 年 12 月 25

日，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，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按照

持股比例向所有股东进行分配，其中向控股股东及首任实际

控制人分配的股份无偿让渡以清偿违规担保债务，极大保护

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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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当事人主动提起 R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调解案

2023 年，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中证法

律服务中心）陆续受理了 3 批次共 121 名投资者与 R 上市公

司之间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。因该上市公司于一审民事判决

书作出前变更了注册地址，有关管辖法院亦相应变更，而示

范判决于之后生效。为避免管辖法院变更导致的裁判结果不

确定性，降低诉讼成本，双方当事人基于与中证法律服务中

心过往合作经验，共同选择向中证法律服务中心申请调解。

经调解，双方达成调解方案，同意参照示范判决，由 R 上市

公司就投资者的损失承担 40%的赔偿责任，调解金额总计

280 余万元。本案是首起由纠纷当事人主动提起申请启动调

解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，是传统意义上的“示范判决+专业调

解”机制的延伸，体现了调解这一纠纷多元化解方式越来越被

投资者与市场主体各方所接受，调解组织在证券虚假陈述纠

纷化解领域的公信力、权威性在不断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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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上海维万利用不正当手段规避交易限额制度、超限交易

案

上海维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3 个产品账户、

公司实控人及其亲属名下的 2 个自然人账户，未按规定申报

实际控制关系账户，违反交易所交易限额制度，采用高频交

易方式在股指期货多个品种上超交易限额交易。2024年 2月，

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依规对该组涉案客户采取纪律处分措

施，包括股指期货限制开仓十二个月，没收违规所得 893.48

万元等。本案情节严重，限制开仓时间较长、没收违规所得

金额较高，切实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

益。相关纪律处分结果第一时间向市场公开，并受到权威媒

体转载，充分发挥典型性案件处置的惩戒警示和规则宣教效

果，从交易所自律监管维度向市场彰显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

的决心，有效增强投资者对金融期货市场的信心和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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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C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“示范判决+专业调解+司法确认”

案

近年来，深圳证监局指导辖区调解组织深圳证券期货业

纠纷调解中心，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C 上市公司证券虚

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示范判决后，结合判决所认定事实和

法律适用等标准，持续开展 C 上市公司系列案调解工作。一

方面，强化行政监管、纠纷调解与法院审理的密切协作配合，

明确案件转接、损失计算、专业指导等方面的具体安排；另

一方面，根据当事人意愿组织进行司法确认，赋予调解协议

强制执行力。截至 2023 年末，累计受理 C 上市公司调解案

件 364 宗，调解成功 328 宗并全部完成司法确认，调解成功

率达 90.1%，帮助投资者挽回损失近 3,000 万元。其中首批

案件在收案后 20 个工作日内即成功调解，10 个工作日内快

速获得司法确认裁决，取得良好社会效应。该案综合运用示

范判决、专业调解、司法确认等一揽子纠纷化解机制，有效

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，保障投资者权利救济切实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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